三亚市崖州区农业农村局

关于购买农村综合专项法律服务

参选邀请函

为提高我单位关于村集体“三资”管理和农村宅基地农房报建、二轮延包、土地纠纷、农业设施备案、“两超一不”土地整改、乱占耕地建房、“非粮化”图斑等各项工作效率，依法履行我局职责，提高行政办事能力。拟以购买服务形式聘请专项法律团队处理上述事务。现将有关邀请事项如下：

一、承接律师事务所资格要求：

（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合法成立的律师事务所，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专业技术能力及长期履约能力，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条件；

（二）参加本次询价近三年内（成立不足三年的从成立之日起算），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和不良信用记录；

（三）不存在执业冲突，须服从我单位工作安排并按要求按时完成交办的工作任务；
（四）有政府法律顾问服务经验团队，近三年内担任过政府法律顾问。

二、专项服务内容：
（一）专项服务期限：从签订委托代理服务合同之日起

1年。

（二）服务主要内容：

1．对我单位推进成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委员会事项，以及对根据我单位要求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

纷事项中存在法律争议、纠纷或疑难问题提供法律咨询解答并参与协调、调解：或根据我单位要求实地走访、出具法律意见。

2．根据我单位要求，对农村宅基地和建房（规划许可）申请、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申请事项中存在法律争议、纠纷或疑难问题提供法律咨询解答并参与协调处理；或根据我单位要求实地走访、出具法律意见。

3．根据我单位授权，对崖州区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的宅基地、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土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等方面存在的争议、纠纷或疑难问题提供法律咨询解答并参与协调处理，或根据我单位要求出具法律意见。

4．对我单位办理土地二轮延包及处理集体土地流转“两超一不”（超长期、超低价、不规范）问题提供法律咨询解答并参与协调处理，或根据我单位要求出具法律意见。

5．根据我单位要求，对我单位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提供法律咨询解答并参与协调处理，或根据我单位要求出具法律意见。

6．在服务期限内，根据我单位要求每周安排执业律师驻我单位值班两天，为我单位现场处理相关法律问题、解答群众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定咨询，日常工作日内若我单位有紧急事件，应指派律师参加。

7．除以上服务内容外，如我单位在工作范围中遇到其他法律问题、法律争议、法律纠纷的，应根据我单位要求提供法律咨询解答、参加协调处理，或根据我单位要求出具法律意见。

8.协助草拟核查履职、信访回复等公文、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三资”管理规范性文件、二轮延包等相关制度。

具体服务内容以委托代理合同约定为准。

（三）质量要求：服务需高效、优质、准确、符合法律服务规范，维护我单位的合法权益。

（四）报价要求

预算控制金额（含税）:¥  500000.00 元（大写：伍拾万人民币元整），报价不得超过此预算金额，否则报价无效。

三、递交报价文件

（一）递交时间：2026年 03 月 20 日--2026  年 03 月   25日（工作日上班时间8:00至12:00，15:00至18:00)。

（二）联系人：关邦伟     ，联系电话：18789895558。
（三）参选文件：1．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复印件加盖公章）；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3．专项法律服务的工作方案和报价表；4．拟投入该服务的律师团队名单、简介及执业证件复印件；5．参选律师事务所近三年内担任过政府法律顾问业绩一览表及委托合同复印件；6．参加本次询价近三年内（成立不足三年的从成立之日起算）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声明函、在经营活动中没有不良信用记录承诺函（格式自拟）及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查询截图；7．未被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查询图；8. 具备履行服务所需要的专业技术能力的承诺函（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四、注意事项

（一）参选律师事务所提供的资料信息应真实有效，如有虚假或隐瞒，取消参选资格。若中选后发现的，取消中选资格。

（二）参选材料应打印清晰，并每页加盖律师事务所公

章。

五、评选办法

在参选律师事务所符合资格要求条件下，以报价最低者为中选人。

六、文件递交

请参选律师事务所在规定的时间内将参选文件以书面形式密封，报送至三亚市崖州区农业农村局 土地管理     办公室处（可通过邮寄的方式报送），逾期未送达上述地点的参选文件，我单位不再受理。

联系人：关邦伟

联系电话：18789895558

地址：三亚市崖州区琼粤科技合作城A4栋3楼

三亚市崖州区农业农村局

2026年 03  月 20  日



